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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德阳制品厂与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侵犯专利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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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06)合民三初字第4号

原告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德阳制品厂（即原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德阳制品厂），住所地四川省德阳市火车南站。  

法定代表人王科学，厂长。  

委托代理人杨冬，成都虹桥专利事务所专利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任虹，成都虹桥专利事务所专利代理人。  

被告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  

代表人刘洪平，厂长。  

委托代理人尚明，安徽夏商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侵犯专利权纠纷  

1992年1月29日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德阳制品厂（以下简称德阳制品厂）向国家专利局提出了名称为“草支垫及其加

工方法”发明专利申请，1995年4月21日被授予专利权并于同年6月7日授权公告。专利号为ZL92108021.2。德阳制品厂

按期交纳年费。  

2004年以来，该厂在市场上发现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以下简称宏达草支垫厂）未经其许可，制售与其专利

技术相同的产品。为此，诉至本院，请求被告宏达草支垫厂停止制造、销售侵权产品，赔偿其经济损失并承担全部诉讼

费用。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在原告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德阳制品厂专利号为ZL92108021.2发明专利的有效期

限内，每年支付原告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德阳制品厂专利许可费12万元。支付方式为：2006年6月支付当年专利许可费6万

元，以后每年1月支付当年专利许可费12万元（按原告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德阳制品厂的要求将其专利许可费汇入当涂县

双龙草棍厂）；  

二、被告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被许可范围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范围内制售涉案专利产品，但不得向马

钢（合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该专利产品，亦不得转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专利技术；  

三、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草支垫供应厂家仅为被告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和原告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德

阳制品厂许可的当涂县双龙草棍厂时，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和当涂县双龙草棍厂各占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量的50%份额；  

四、被告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撤回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的上述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今

后也不再就涉案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五、当被告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由于自身原因被吊销或被注销登记或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再使用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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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专利产品，本协议自动解除。  

六、被告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另行偿付原告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德阳制品厂5万元，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  

七、如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应向协议相对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  

八、本协议由原告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德阳制品厂诉讼代理人和被告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九、本案案件受理费4260元，由被告马鞍山市宏达草支垫制品厂负担。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审 判 长 齐东海 

审 判 员 朱治能 

代理审判员 王怀庆 

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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